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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印发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知识培训

考核工作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
渝卫发〔2020〕3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、两江新区社发局、高新区公共服

务局、万盛经开区卫生健康局，各委属医疗机构，陆军军医大学

各附属医院、陆军特色医学中心、陆军第九五八医院、武警重庆

市总队医院，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第一

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（化药及生物制品）的通知》

（国卫办医函〔2019〕558号）精神，我委研究制定了《重庆市

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知识培训考核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并经委

2020 年第 10 次主任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，并及时反馈有关情况。

联系人：孙海华、蔡肇其；联系电话：67706811；邮箱：

cq67727591@163.com。

mailto:cq67727591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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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重庆市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知识培训考核工作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0 年 6 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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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知识
培训考核工作方案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第一批国

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（化药及生物制品）的通知》（国

卫办医函〔2019〕558 号）精神，提高相关人员中医药服务能力

水平，促进中药饮片、中成药临床合理化应用，保障人民群众健

康权益，推动我市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自 2020 年起，探索建立并完善我市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

知识培训考核制度，提高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理论水平和服务能

力，促进合理使用中成药和中药饮片，保障临床用药安全，维护

人民群众健康权益。

二、培训考核对象

全市非中医类别医师。

三、培训考核内容

中医基础理论、中医诊断概论、中药学概论、方剂学概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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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内科等各临床学科概论、中成药概论、临床各科常用中成药

概论及应用案例等。

四、培训考核方式

（一）学历（研究生班）教育

1. 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、中西医结合、

民族医医学专业学历或学位。

2. 成人高等中医药专业教育、中医药研究生课程班、中医

药知识“脱产”学习等一年以上培训，结业考核合格。

（二）师承教育

1. 按照《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

办法》有关规定跟师学习中医满 3 年并取得《传统医学师承出师

证书》。

2. 国家、省级和区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“师带徒”

培训一年以上且年度考核合格。

3. 按照《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

办法》规定，跟师学习一年以上且年度考核合格。

（三）专项培训

1.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、2 年以上的西医学习中医

培训班（总学时数不少于 850 学时）并取得相应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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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中医药“百千万”人才工程“万名基层中医药实用型人才”

培训并考核合格。

3. 国家、省级和区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高等医学院校

组织的一年以上中医药理论知识培训、中西医结合高级人才培

训、“西学中”培训等并考核合格。

4.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“中西医结合”人才培训项

目并考核合格。

5. 农村卫生人员培训项目并考核合格。

（四）其他培训

1. “学堂在线”中医药知识系统培训并考核合格。

2.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举办的或认可的，符合相关要求

的西医人员中医药知识培训项目。

五、考核结果应用

（一）纳入全市中药处方点评管理体系。非中医类别医师中

医药知识培训考核结果将纳入中药处方点评管理体系，作为卫生

健康行政部门加强中药处方质量管理的重要参考标准。

（二）作为非中医类别医师开具中药处方的依据。

1. 采用“培训考核方式”中，第一条第 1 款、第二条第 1 款、

第三条第 1款和第四条第 2款 4类培训考核方式的非中医类别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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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，可同时开具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处方。

2. 采用“培训考核方式”中，其他培训考核方式（含省级卫生

健康行政部门举办的或认可的，符合相关要求的西医人员中医药

知识培训项目）的非中医类别医师，仅可开具中成药处方。

六、2020年工作流程

（一）明确可开具中药处方的人员范围。

1. 在本轮医师定期考核周期内考核合格，并具有中级及以

上职称、或具有初级职称并有 5 年以上执业经历且无不良行为记

录，或符合上述可开具中成药处方条件的人员，纳入市医保局《关

于采集定点医疗机构医师基本信息及处方关联结算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附件 2“重庆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医师登记表”中的“经过不

少于 1 年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”项目进行统计，

在临床执业中可开具中成药处方。

2. 符合可同时开具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处方条件的人员，在

临床执业中可开具中药饮片或中成药处方。

（二）加大其他人员的中医药知识培训考核力度。其他需进

行中医药知识培训的人员，应手机下载“学堂在线”APP，下载及

注册方法见（附件 1“学堂在线使用手册”），并于 2020 年 8 月

10 日前在线上修完培训课程并考核合格，即可在临床执业中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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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中成药处方，理论培训考核结果将由市卫生健康委下发至各区

县。可同时开具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处方的其他培训考核方式另行

通知。

七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

首次培训考核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区县、各医疗机构要高度

重视，按管辖权开展辖区内及本单位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知识

培训考核工作，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还应重点加强对二级以

下医疗机构培训考核工作指导。各区县、各医疗机构工作中要切

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知识培训考核工作

领导小组，制定培训考核工作方案，确保工作顺利实施。

各区县及委属医疗机构要确定 1 名专职联络人员，于 2020

年 6 月 20 日前将联络员回执（附件 2）报送至市卫生健康委中

医医政处。

（二）统筹推进，抓好落实。

各区县和各医疗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按时完成非中医类别

医师信息采集、上报工作，二级以下医疗机构人员资质认定工作

由所在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，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人员资

质认定工作由所在单位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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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县及委属医疗机构应于 2020年 6月 30日前将所有可开

具中药处方的非中医类别医师基本信息（附件 3）报市卫生健康

委中医医政处（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信息上报的人员，将纳入首

次线上理论培训），并加强对其他非中医类别医师的督促指导，

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线上理论培训考核任务。

（三）持续培训，动态维护。

各区县和各医疗机构要加强中医药知识培训考核管理，对中

药处方权实行动态管理，不断提升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服务能

力。自本方案下发之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为首次培训考核时

间，2020 年 9 月 1 日后，于每季度末开放一次线上考核通道。

暂未获得中药处方资质的非中医类别医师，应按本工作方案要求

培训考核合格后，遵守《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》《医院中药

饮片管理规范》等相关药事管理规定，遵照中医临床辨证施治原

则，可开具相应中药处方。

已获得开具中药处方资质的非中医类别医师，每年度 11 月

底前需参加中医类继续教育并至少获取继续教育学分 5 分，或完

成“学堂在线”等市卫生健康委要求的年度培训任务并考核合格，

可继续获得相应中药处方资质。各区县及委属医疗机构应于每年

12月 31日前将培训考核合格的非中医类别医师信息报市卫生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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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委备案。

市卫生健康委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我市实际情况，适时完

善非中医类别医师中医药知识培训考核工作方案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学堂在线使用手册

2.联络员回执

3.可开具中药处方的非中医类别医师基本信息表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0 年 6 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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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联 络 员 回 执

区县 单位 姓名 电话 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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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可开具中药处方的非中医类别医师基本信息表

序

号

所在单位

（主执业地

点）

姓名 医师执业证

书编码

开具中成药

处方

可开具中成

药处方或中

药饮片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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